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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灵活就业人员补缴养老保险

一、服务对象：参保人员

二、受理部门：新乡市社保中心综合业务服务科

三、受理地址：新乡市红旗区新二街与人民东路交汇处东北角市

民中心二楼 103-106号窗口

四、联系人：薛国利

五、联系电话：0373-3078262

六、法定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七、承诺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情况：不收费

九、监督投诉电话：0373-3696600

十、设立依据：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我省灵活就业人员缴

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有关问题的答复意见》（豫人社文

〔2022〕167号）。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可按

月计半年或年缴费。缴费时，最早可从当年 1月起徽纳基本养老

保险费，即不能跨自然年度向前缴纳或补缴。二、灵活就业人员

征缴计划生成后，原则上应在计划产生的本自然年度内完成缴

费，至本自然年度结束时仍未完成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征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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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不再执行。三、灵活就业人员缴纳本自然年应内基本养老保

险费用的，不加收沸纳金。四、国家和我省对灵活就业人员缴纳

基本养老保险出合缓缴政策的，按缓缴政策规定执行。

十一、受理条件：

灵活就业人员符合各项社会保险费补缴条件的可以补缴。

十二、申请材料：

（一）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证；

（二）通过各种第三方服务机构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比例

缴纳企业养老保险费的，需填写《河南省职工社会保险关系建立

（恢复）申报表》。

十三、办理流程：

携带齐全需要提交的材料，到窗口（103-106）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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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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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文书格式

河南省职工社会保险关系建立（恢复）申报表

单位编号：

单位名称

姓名 性别 民族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出生日期 参加工作时间

个人身份
经费来源

（仅限机关事业单位、军队用人单位工

作人员填报）

申请参加险种 缴费起止时间 月缴费工资

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

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单位意见：

同意报送，以上事项填写真实。

单位名称（盖章）：

经办人： 负责人： 日期：

备注: 1．首次参加工作和再次工作的人员的月缴费工资按就业后第一个月工资填报；

2．经费来源：按照财政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分类填写；

3．缴费起止时间指一个缴费年度内开始缴费和结束缴费的时间；补缴超过一个缴

费年度的，应分年度填写。


